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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因扩大经营规模之需，拟在本市找一房主

租赁几间厂房。经人介绍，在2月20日，天地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与甲电子器材厂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合同规定，如

果甲电子器材厂新建厂房能于2002年10月前后竣工并交付使

用，就把该厂三间共250平米旧房于10月中旬租给天地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使用，每月租金为2000元，租期30年。合同签订

后一个多月，该市某房地产公司也表示愿意租三间厂房给天

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但天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考虑到已经

和甲电子器材厂签约，再等几个月就可租到房屋，没有必要

为此违约，因而没有答应房地产公司。2002年9月底，甲电子

器材厂新建厂房竣工，天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即找到它要求

履行合同，而甲电子器材厂却已把合同中约定的三间厂房租

给了某个体工商户乙。天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无奈，只好起

诉到法院，要求对方赔偿经济损失。 根据上述案情，回答下

列问题： (1)天地实业公司与甲电子厂签订的合同是附条件还

是附期限? (2)天地实业公司与甲电子厂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

为什么? (3)天地实业公司与甲电子厂签订的合同在2月20日是

否生效? (4)甲电子厂将厂房租给某个体工商户的行为是否违

约?应如何处理? (5)设天地实业公司如期租到了甲电子厂的三

间厂房，因连日阴雨造成房屋渗漏，则 应由谁承担维修责任?

(6)设天地实业公司后来查实，甲电子公司早在2002年2月15日

已把合同中约定的三 间厂房租给了乙，期间20年。则甲电子



厂应对天地实业公司负什么责任? (7)设甲电子厂为不履行与

天地实业公司订立的合同义务，而故意拖延新建厂房的竣 工

日期至2003年1月底，则本合同应如何处理? ［答案］ (1)是附

条件的合同。 (2)该合同部分有效。依合同法规定，租赁期间

不得超过20年，超过部分无效，所以本合同的租赁期间应

为20年。 (3)该合同在2月20日签订时尚未生效，因为合同所

附的生效条件尚未成就。 (4)甲电子厂的行为构成违约，依法

应赔偿天地实业公司因其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 (5)应由出租

人甲电子厂承担维修责任。 (6)甲电子厂应对天地实业公司负

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 (7)本合同所附条件视为在2002

年10月成就，合同于2002年10月生效，甲电子厂应依约履行

合同义务。 ［解题思路］ 别，附条件合同的生效规则，租赁

合同的期限与维修责任承担，违约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的关

系等等。本题所设的7个问题中，第(1)、(3)、(7)问为一类，

考查附条件的合同制度，第(2)、(5)问为一类，考查租赁合同

的内容，第(4)、(6)问为一类，考查合同的违约责任。下面的

法理详解中，也将分作相应的三大块，予以分别阐述。 ［法

理详解］  (1)、(3)、(7)附条件的合同是指设定一定的条件，

并将条件的成就与否作为决定效力发 生或消灭的根据的合同

。附期限的合同则是指当事人为合同设定一定的期限，并把

期限的到 来作为合同效力发生或者消灭的前提。附条件与附

期限的最大区别在于，条件是发生与否不 确定的事实。如果

在合同成立时，当事人确定作为条件的事实是必定发生的，

则该事实为合 同的期限而非条件。可见，期限无论长短，是

一定要到来的，而条件的成就与否具有不确定 性。本案中天

地实业公司与甲电子厂签订的租赁合同中约定的事实是：甲



电子厂新建厂房能 于2002年10月前后竣工并交付使用。乍看

起来，这一事实既含有期限，又含有条件。很多人据此而认

为2002年10月前后即是本合同所附的期限。其实不然，因

为2002年10月前后甲电子厂新建厂房能否竣工并交付使用是

一不确定的事实，而“2002年10月前后”这一期限用语是用

来修饰“甲电子厂新建厂房竣工并交付使用”这一条件的。

据此，我们认为，本合同是一附条件的合同。 合同所附的条

件依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不同，可分为解除条件与延缓条件

。延缓条件又称停止条件，是指合同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

要在所附条件成就时才生效的条件。本案中双方合同中所附

条件即为延缓条件，因此，合同虽于2002年2月20日订立，但

并未立即生效，其生效时间应是条件成就之时。 附条件的合

同一经成立，则已经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了法律关系，当事人

各方均应受其约束。因此，在条件成就与否未得到确定之前

，行为人一方不得损害另一方将来条件成就时可能得到的利

益。在条件成就与否未定之前，行为人也不得为了自己的利

益，以不正当行为促成或阻止条件的成就，而只能任其自然

地发展。《合同法》第45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

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

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不成就。”依此，本案中甲电子

厂恶意阻止条件成就事实的发生，应视为该条件已于2002

年10月前后成就，该合同亦相应地于2002年10月前后生效。

(2)、(5)《合同法》第214条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

。超过20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租赁期间届满，当事人可以

续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20

年。”第220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依以上两条之规定，可得出

第(2)、(5)问的答案本题之设计，是围绕附条件的租赁合同而

展开的，考查内容包括：附条件与附期限的区。 (4)、(6)如前

所述，双方订立的合同所附条件已成就，依法已经生效。甲

电子厂又擅自将房屋租给乙，显系故意违约行为，依法应承

担违约责任。但2002年2月20日双方订立合同之前，甲电子厂

在已经与他人订约的情形下，故意隐瞒了事实真相，又与天

地实业公司订立合同，后又不履行合同，是否适用《合同法

》第42条规定，对天地实业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呢?第42条

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

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

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应当

注意的是，缔约过失责任之适用，应以一方给另一方造成损

失为前提。此种损失，是指另一方因信赖合同成立和有效，

但由于合同不成立和无效的结果所蒙受的不利益。换言之，

如果一个合同已经成立、生效，并无适用缔约过失责任之余

地。本案中，虽然甲电子厂在缔约过程中有故意隐瞒与订立

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的行为，但该行为并未导致合同不成立

或无效。恰恰相反，双方订立的合同不仅成立，而且已

于2002年9月底生效。因此，本案是甲电子厂不履行已经成立

、生效的合同而负违约责任，而非缔约过失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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